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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

本技术规格书作为甲方产品订货合同的附件，与订货合同同时生效，
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再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和追加条款

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1.1 本技术规格书所提出的是最低标准的技术要求，并未对一切技术细

节做出规定，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，乙方应保证提供符合

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优质产品。

1.2 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具有国内同行业近几年内的先进制造水平，采

用先进工艺，合格材料，成熟的技术或专利技术。

1.3 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全新、规范、先进的高质量可靠产品。

1.4 乙方提供产品的制造工艺，材料的选择，都应满足国内外通用的现

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，而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合同签字日为

止最新公布发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。

1.5 乙方在合同货物生产中，发生侵犯专利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甲方

无关。

1.6 甲方向乙方采购事宜中有关物资的供货要求、技术标准等都已进行

了充分讨论，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协议。

二、技术要求

2.1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明



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均不适

用于本标准，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

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GB/T 25571 食品添加剂 活性白土

GB/T 19587 气体吸附 BET 法测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

HG/T2569 活性白土

2.2 技术标准

2.2.1 外观质量：粉末状固体，无粗粒状或块状结块及机械杂质。

2.2.2 理化指标：活性白土理化指标应符合下表要求。

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检测方法

1 比表面积 m
2
/g ≥130 GB/T19587

2 活性度 ml/100g ≥220 HG/T2569

3 游离酸（H2SO4） % ≤0.3 HG/T2569

4 水分 % ≤12 HG/T2569

5 过滤速度 ml/min ≥5.0 HG/T2569

6 脱色率 % ≥70 HG/T2569

7 As含量 mg/kg ≤3 GB/T25571

8 Pb含量 mg/kg ≤40 GB/T25571

9 堆积密度 g/ml 0.45~0.65 HG/T2569

10
PH值

（50g/L 悬浮液）
/ 2.2~4.8

--

11 细度 % ≥90 通过0.75μm细筛

2.3 检验方法

活性白土的技术指标按本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检测。

三、包装、标志与贮存

3.1 活性白土外包装上应标明产品标记、净重、生产厂名、厂址和防雨、

防 潮、防晒标识。



3.2 每批产品应附有产品合格证。产品合格证应包括产品名标记、生产

日期、检验日期、生产厂名称和批号，并加盖生产企业检验部门的公章及

检验人员印记。

3.3 活性白土产品采用袋装。包装袋内附无毒衬膜、外用无毒编织袋或

牛皮纸袋。包装封口前需排气。每袋净重为 25±0.5Kg，同时要保证包装强

度，内外包装不允许破损，小包装使用吨包袋整装，每袋 500kg-1000kg。

3.4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要防止雨、雪、日晒、受潮、重压、污染和人为

损坏，不得与有毒有害和挥发性物质混装，装卸过程中严禁抛掷和用铁钩

提拉。

3.5 产品贮存时应堆放在清洁干燥处；不得与有毒有害和挥发性物质一

起贮存；不得直接接触地面；防止雨、雪、日晒、受潮、重压。

四、产品提供资料及入厂验收

4.1 每批产品应附有产品合格证。产品合格证应包括产品名标记、生产

日期、检验日期、生产厂名称和批号，并加盖生产企业检验部门的公章及

检验人员印记。

4.2 需方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，检验

结果与本标准规定不符时，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。

4.3 活性白土的判定，根据 4.2 条款中所述项目的检测结果，质量指

标符合本标准条款规定者为合格。质量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，需取双

倍试样复验，复验有一个项目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，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。

五、售后服务



5.1 产品到货后甲方进行验收，若不满足使用要求，甲方有权要求退货。

质保期内如因设备本身制造引起的质量问题，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六、其它

6.1 本技术规格书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 时 分- 时

__分通过 方式商定。

6.2 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协议的相关事宜保密，不得将签订主体、时

间、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。

6.3 产品不合格无法使用的将以退货处理，此后将不再纳入合格供应

商；

6.4 本技术规格书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，以主合同的生效为前提条件。

6.5 本技术规格书条款不允许有任何涂改，如果涂改的，涂改部分无效。

6.6 本技术规格书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，有效期为一年。

甲方 乙方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
甘肃东兴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
技术代表人： 技术代表人：

联系电话：0937-67122080 联系电话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 日期： 年 月 日


